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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加强行业的自律管理，规范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的格式、深度要求和质量标准，提高工程造价咨询成果的质量，依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组织有关单位修订了《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质量标准》（以下简称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投资估算编制，设计概算编制，施工图预算编制，工程量清单编制，最高投标限价编制，竣工结算审核，全过程造价管理咨询及工程造价鉴定等。
本标准由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负责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标准与数据部（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2号院，邮政编码：100037）。
原协会标准《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质量标准》CECA/GC 7-2012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废止。
本标准主编单位：
本标准参编单位：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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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629][bookmark: _Toc44410232][bookmark: _Toc44407562][bookmark: _Toc43822221][bookmark: _Toc44407778][bookmark: _Toc43821849][bookmark: _Toc17980][bookmark: _Toc20988]1  总   则
[bookmark: _Toc43821850][bookmark: _Toc43822222][bookmark: _Toc44410233][bookmark: _Toc17663][bookmark: _Toc7288][bookmark: _Toc4476]1.0.1  为规范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承担建设项目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的格式、深度要求和质量标准，提高建设项目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的质量，制定本标准。
[bookmark: _Toc43822223][bookmark: _Toc43821851][bookmark: _Toc44410234][bookmark: _Toc12216][bookmark: _Toc18246][bookmark: _Toc14115]1.0.2  本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bookmark: _Toc43821852][bookmark: _Toc44410235][bookmark: _Toc43822224][bookmark: _Toc4744][bookmark: _Toc13740][bookmark: _Toc18346]1.0.3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更新改造等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的质量管理，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出具的各类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质量应符合本标准，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各类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质量要求可参照本标准。
[bookmark: _Toc43821853][bookmark: _Toc44410236][bookmark: _Toc43822225][bookmark: _Toc5639][bookmark: _Toc30298][bookmark: _Toc6789]1.0.4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承担各类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应与委托方签订书面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合同文本宜选择现行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示范文本）》。合同中应明确工程造价咨询服务的内容、范围、双方的义务、权利、责任、服务周期、服务酬金、支付方式及成果文件表现形式等要求。
[bookmark: _Toc43821854][bookmark: _Toc44410237][bookmark: _Toc43822226][bookmark: _Toc16466][bookmark: _Toc32208][bookmark: _Toc19653]1.0.5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接受委托，进行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时，如果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要求的质量标准严于本标准，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加大编制、审核、审定的人员投入，满足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的要求，并应适当提高相应收费标准。
[bookmark: _Toc43821855][bookmark: _Toc43822227][bookmark: _Toc44410238][bookmark: _Toc29585][bookmark: _Toc20927][bookmark: _Toc17627]1.0.6  各类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应由有相应工程造价咨询专业技能的企业承担。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在各阶段成果文件或需确认的相关文件上盖公章，对成果质量或出具的报告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注册造价工程师应在各自完成的成果文件上签字并盖执业专用章，并承担具体责任。 
[bookmark: _Toc44410239][bookmark: _Toc43821856][bookmark: _Toc43822228][bookmark: _Toc4622][bookmark: _Toc23331][bookmark: _Toc27046]1.0.7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承担建设项目工程造价咨询服务除应遵循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43822229][bookmark: _Toc31278][bookmark: _Toc44407563][bookmark: _Toc2778][bookmark: _Toc26477][bookmark: _Toc43821857][bookmark: _Toc44407779][bookmark: _Toc44410240]2  术   语
2.0.1  工程造价：工程项目在建设阶段预计或实际支出的建造费用。
2.0.2  工程造价咨询：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接受委托，运用工程造价的专业技能，为建设项目决策、设计、交易、实施、结算等各个阶段工程计价和工程造价管理提供的有偿服务。
2.0.3  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在承担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时，为委托方出具的具有法律责任、反映各阶段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成果的文件，包括投资估算书、设计概算书、施工图预算书、工程量清单、最高投标限价、工程计量与支付审核报告、工程索赔审核报告、竣工结算审核书、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等文件。
2.0.4  编制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中，承担编制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的工程造价专业人员。
2.0.5  审核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中，承担审核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的工程造价专业人员。
2.0.6  审定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中，承担最终审定各类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专业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
2.0.7  项目负责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中，负责某一具体工程造价咨询项目的计划、组织、实施等管理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的工程造价专业人员。
2.0.8  综合误差率：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中的金额与最终核定金额的差额除以最终核定金额的百分比。


[bookmark: _Toc44407780][bookmark: _Toc23506][bookmark: _Toc43822230][bookmark: _Toc43821858][bookmark: _Toc7899][bookmark: _Toc44407564][bookmark: _Toc44410241][bookmark: _Toc27875]3   基 本 规 定
[bookmark: _Toc24289][bookmark: _Toc20763][bookmark: _Toc44410242][bookmark: _Toc43821859][bookmark: _Toc43822231][bookmark: _Toc17899]3.1  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分类和要求
3.1.1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应依据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服务的内容确定，包括：
1  投资估算的编制与审核；
2  设计概算的编制、审核与调整；
3  施工图预算的编制与审核；
4  工程量清单的编制与审核；
5  最高投标限价的编制与审核；
6  工程竣工结算的编制与审核；
7  全过程造价管理咨询；
8  工程造价鉴定；
9  其他有关工程造价咨询工作。
其中，审核的成果质量标准和要求参照编制的执行。
3.1.2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在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前，应根据企业自身的以往业绩、能够配备的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时间要求、成果质量要求、项目风险等方面做出是否承接的判断，并不得以上述理由中止合同。
3.1.3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承担全过程造价咨询业务时，应关注各阶段工程造价之间变动的关系，在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力求做到对工程造价的有效控制，做好工程造价管理咨询，并应依据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中具体约定的服务内容、范围、深度和参与程度编制各类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
3.1.4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承担各类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时，应依据国家、行业或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的有关标准编制各类成果文件，并应符合本标准规定的内容、格式和准确度要求。
[bookmark: _Toc44410243][bookmark: _Toc10358][bookmark: _Toc43822232][bookmark: _Toc30893][bookmark: _Toc20502][bookmark: _Toc43821860]3.2  工作组织和责任
3.2.1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对咨询项目实施有效的项目管理，对其承担各类工程造价咨询项目的基础资料进行收集、归纳和整理，各类成果文件的编制、审核、审定和修改，成果文件的提交、报审和归档等，都应有具体的相关规定。
3.2.2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承担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后，应编制工程造价咨询项目的工作大纲。工作大纲的内容应包括项目概况、咨询服务范围、工作组织、工作进度、人员安排、实施方案、质量管理等内容。
3.2.3  工程造价咨询项目的人员一般包括现场和非现场的管理、编制、审核、审定人员。各类人员的安排除应符合造价咨询合同要求外，还应符合项目质量管理和档案管理等其他方面的要求。
[bookmark: _Toc44410244][bookmark: _Toc14161][bookmark: _Toc31170][bookmark: _Toc43822233][bookmark: _Toc43821861][bookmark: _Toc11074]3.3  质 量 管 理
3.3.1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建立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并应通过计划管理和流程控制以保证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的质量。
3.3.2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出具的各类成果文件应由编制人编制，并由审核人、审定人进行审核。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的编制人应具有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审核人、审定人应具备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工程造价鉴定的鉴定人应具备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编制人、审核人、审定人和（或）鉴定人应在工程造价咨询的成果文件上签字并盖执业专用章。
3.3.3  承担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编制人宜甄别或质疑委托人提供的书面资料的有效性、合规性，并应对自身所收集的工程计价基础资料和编制依据的全面性、真实性和适用性负责，全面进行工程的计量与计价，按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合同的要求，编制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并整理好工作过程文件。
3.3.4  承担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审核人应进一步审核委托人提供的书面资料的有效性、合规性，编制人使用工程计价基础资料和编制依据的全面性、真实性和有效性，并应对相关工作做一定比例的复核，对错误的部分提出书面的修改和补充意见，修正、完善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并整理好自身的工作过程文件和相关文件。
3.3.5  承担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审定人应再次审核委托人提供的书面资料的有效性、合规性，编制人使用工程计价基础资料和编制依据的全面性、真实性和有效性，并应依据工程经济指标进行工程造价的合理性分析，对工程造价咨询质量进行整体控制。
[bookmark: _Toc14464][bookmark: _Toc43822234][bookmark: _Toc43821862][bookmark: _Toc20145][bookmark: _Toc44410245][bookmark: _Toc19560]3.4  档 案 管 理
3.4.1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依照国家和行业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档案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档案收集制度、统计制度、保密制度、借阅制度和库房管理制度以及档案管理人员守则等。 
3.4.2  工程造价技术档案可分为成果文件和过程文件两类。成果文件为向委托人出具的成果文件报告，包括投资估算书、设计概算书、施工图预算书、工程量清单、最高投标限价、工程计量与支付审核报告、工程索赔审核报告、竣工结算审核书、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等；过程文件为工程过程所使用的相关资料，包括编制、审核、审定人员的工作底稿、相应电子版文件等。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具有同等效力。
3.4.3  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的保存期为10年，工程造价咨询的过程文件的保存期为5年。
3.4.4  承担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编制人应全面整理工作过程文件和相关文件，确保数据完整性和准确性。审核人和审定人应对存档内容进行审核，确保符合标准要求。

[bookmark: _Toc6670][bookmark: _Toc11493][bookmark: _Toc44407781][bookmark: _Toc44407565][bookmark: _Toc43821863][bookmark: _Toc44410246][bookmark: _Toc19866][bookmark: _Toc43822235]4  投资估算编制
[bookmark: _Toc12482][bookmark: _Toc44410247][bookmark: _Toc3887][bookmark: _Toc43821864][bookmark: _Toc27603][bookmark: _Toc43822236]4.1  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4.1.1  投资估算的成果文件应包括投资估算书封面、签署页、目录、编制说明、总投资估算表、单项工程估算表、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等。投资估算作为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建议书、项目申请报告）的独立章节统一装订的，其封面、目录和签署页可酌情简化或合并，但要素内容应完整。  
4.1.2  投资估算书的封面应包括工程名称、编制单位名称（并盖公章）、编制日期。成果文件名称应为“××工程投资估算”。    
4.1.3  投资估算编制说明应全面、清晰地阐述以下内容：
1  工程概况：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规模与性质、主要技术标准、建设周期等。
2  编制范围：明确估算所涵盖的工程和费用范围，对于未包含或暂列的内容应予以说明。
3  编制依据：列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准规范、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建设书）及相关批复文件、设计方案（含图纸、设备材料表）、价格信息来源（如造价信息、询价记录）、特定的计算参数与费率等。
4  编制方法：详细说明各专业工程、各项费用所采用的具体估算方法（如单位生产能力估算法、生产能力指数法、比例估算法、系数估算法、指标估算法等）。
5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如单位造价指标（元/m²、元/KW等）、投资构成比例、影响投资的关键因素分析等。
6  主要参数与率值说明：对预备费率、贷款利率、汇率、价差预备费的计算基数与费率、流动资金估算方法等关键参数的选取依据进行说明。
7  投资构成分析：对总投资的构成进行分析，说明建设投资、建设期利息、流动资金的组成及合理性。
8  资金筹措与使用计划：简要说明项目资金的来源渠道、筹措方式及分年度使用计划。
9  特殊问题说明：对估算中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假设条件、特殊技术处理、遗留问题及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进行阐述。    
4.1.4  总投资估算表应层次清晰：
1  纵向结构：应分解至单项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预备费（包括基本预备费和价差预备费）、建设期利息、增值税。经营性项目需估算流动资金的，应单列流动资金。
2  横向结构：对于工程费用（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应分解至上述费用类别。
4.1.5  可行性研究阶段投资估算应编制单项工程投资估算表，该表纵向应分解至主要单位工程，横向应分解至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
4.1.6  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投资估算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应分项估算，可在总投资估算表分项编制，也可单独编制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估算表。  
4.1.7  投资估算编制的成果文件相关表式可依据行业特点参考《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GB/T 51095）、《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审规程》（CECA/GC 1）等国家及行业标准中的推荐表式进行编制，并保持全篇格式统一。
[bookmark: _Toc44410248][bookmark: _Toc4299][bookmark: _Toc43822237][bookmark: _Toc14969][bookmark: _Toc43821865][bookmark: _Toc25013]4.2  过程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4.2.1  投资估算编制的过程文件是支撑成果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和可追溯性的重要依据，应包括但不限于：
1  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及其附件。
2  项目工作计划或咨询工作大纲。
3  编制人的全套编制工作底稿。
4  审核人的审核工作底稿。
5  审定人的审定工作底稿。
6  与投资估算编制相关的中间稿、计算模型等电子文件。
7  设计方案（方案图纸、设备材料清单）、设计交底纪要、会议纪要等用于确定工程范围和工程量的文件。
8  询价记录、价格信息截图、费率批复文件等用于确定价格和费率的依据性文件。
9  编制过程中使用、借阅或移交的资料清单。
4.2.2  工作底稿应清晰、完整，满足复核与审查要求：
1  编制人工作底稿：应包括工程量计算书（含计算过程）、询价记录及来源说明、参数与率值的选取依据及计算过程、重要问题的分析与判断记录等。
2  审核人与审定人工作底稿：应明确记录对工程量、价格、参数、率值及编制方法的复核过程、审核意见、修改建议及最终确认情况。 
4.2.3  投资估算使用或移交的资料清单应内容详实，并明确档案的保存单位、移交时间及责任人。资料清单内容包括：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其批复、设计文件、工程地质勘察报告、与土地使用、拆迁补偿、专项评价等相关的合同或协议、重要会议纪要、以及其他对工程造价有重大影响的资料和计价依据。
[bookmark: _Toc44410249][bookmark: _Toc13255][bookmark: _Toc43821866][bookmark: _Toc28103][bookmark: _Toc29710][bookmark: _Toc43822238]4.3  质量评定标准
4.3.1  投资估算成果文件的格式和组成内容，应符合本标准4.1“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的相关规定。  
4.3.2  投资估算的编制方法、内容、深度和计算程序等，应符合《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GB/T 51095）、《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审规程》（CECA/GC1）及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和要求。  
4.3.3  在相同口径下，投资估算的准确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项目建议书阶段：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的综合误差率应控制在±20%以内。  
2  可行性研究阶段：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的综合误差率应控制在±10%以内。


[bookmark: _Toc43821867][bookmark: _Toc43822239][bookmark: _Toc8786][bookmark: _Toc17044][bookmark: _Toc44407782][bookmark: _Toc44410250][bookmark: _Toc44407566][bookmark: _Toc12184]5  设计概算编制
[bookmark: _Toc43822240][bookmark: _Toc32391][bookmark: _Toc9955][bookmark: _Toc3936][bookmark: _Toc44410251][bookmark: _Toc43821868]5.1  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5.1.1  设计概算的成果文件应包括设计概算书封面、签署页、目录、编制总说明、总概算表、综合概算表、单位工程概算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概算表和相关附件等内容。根据项目复杂程度、咨询合同约定及深化设计与造价管理的需要，可增加主要材料用量表、综合单价分析表、技术经济指标与造价分析表、限额设计对比与建议表等内容。
5.1.2  设计概算书的封面应包括工程名称、编制单位名称（并盖公章）、编制日期。概算文件分册编制的，应注明分册信息。成果文件名称应为××工程设计概算书。
5.1.3  设计概算编制总说明应全面、清晰地阐述以下内容：
1  工程概况：项目名称、建设地点、性质、规模、主要技术特征、设计方案要点（含主要建筑结构形式、设备系统配置等）及建设周期。
2  编制范围：明确概算所涵盖的工程内容和费用范围，对委托范围外的内容、待定事项及暂估项目应予以说明。
3  编制依据：列出所依据的初步设计文件（含图纸、设备材料表）、国家及地方现行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如《建设项目设计概算编审规范》T/CECAAS 005）、定额及费用标准、人工、材料、设备市场价格信息或询价资料、贷款利率、汇率等。
4  编制方法：详细说明单位工程概算所采用的概算定额法、概算指标法、类似工程预算法等具体方法及其适用条件。
5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提供并分析项目的总投资指标、单位造价指标（如元/m²）、各专业工程投资比例等，并与可行性研究报告估算或类似项目进行对比分析。
6  主要设备及材料：说明主要设备、材料的选用标准、数量及价格的确定原则和依据。
7  主要参数与率值：对预备费率（基本预备费、价差预备费）、贷款利率、折现率、增值税率等关键参数的选取依据和计算过程进行说明。
8  投资构成及分析：分析总概算的构成，说明与投资估算的对比情况及差异原因，进行投资合理性分析。
9  资金来源与筹措：说明项目资金来源、筹措方式及分年度投资计划。
10  特殊问题说明：对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所涉及的费用，引进设备材料的税费及费率，特殊专项费用，以及其他需要重点说明的问题进行阐述。
5.1.4  总概算表应层次清晰：
1  纵向结构：应分解至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预备费（包括基本预备费和价差预备费）、建设期利息、增值税。生产经营性项目还应包括流动资金，其中铺底流动资金应按国家或行业的有关规定计算。
2  横向结构：应分解至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
5.1.5  综合概算表以单项工程为对象编制，纵向应分解至单项工程及主要单位工程，横向应分解至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
5.1.6  单位工程概算表是构成综合概算的基础，纵向应分解至分部、分项工程或主要工程量清单项目，横向应分解至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管理费、利润和增值税。
5.1.7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概算表应分项详细编制，清晰列明各项费用的名称、计算依据（计费基数、费率、文件号等）、计算式和金额。
5.1.8  相关附件应包括支撑设计概算编制的重要依据性文件，如：初步设计文件（图纸目录、设计说明、主要设备材料表）的索引或复印件，主要设备材料的价格询价单、合同意向书、供应商报价单，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收费文件、批复文件等。
5.1.9  设计概算成果文件的表格格式，应优先遵循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若无行业规定，可参考《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GB/T 51095）、《建设项目设计概算编审规范》（T/CCEAS 005）等国家及行业标准中的推荐表式，并确保全篇格式统一、规范。
[bookmark: _Toc1343][bookmark: _Toc44410252][bookmark: _Toc14467][bookmark: _Toc43822241][bookmark: _Toc10586][bookmark: _Toc43821869]5.2  过程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5.2.1  设计概算编制的过程文件是确保概算编制过程规范、结果可追溯的重要记录，应包括：
1  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及其补充协议。
2  项目工作计划、实施方案或作业指导书。
3  编制人的全套编制工作底稿。
4  审核人的审核工作底稿。
5  审定人的审定工作底稿。
6  与设计概算成果文件形成相关的所有电子版文件、计算模型及软件应用记录。
7  与设计单位、建设单位就设计方案、工程量、技术标准等进行沟通的会议纪要、联系单、函件等。
8  用于确定价格、费率的询价记录、市场价格信息、定价协议、政策性文件等。
9  编制过程中使用、借阅或移交的资料清单。
5.2.2  工作底稿应清晰、完整，满足复核与审查要求：
1  编制人工作底稿：应包括工程量计算书、询价与比价记录、参数与率值的选取与计算过程文件、对设计图纸不明确之处的处理记录等。
2  审核人和审定人工作底稿：应明确记录对工程量、单价、费率、编制方法及各项费用计取的复核过程、提出的审核意见、沟通协调记录及最终的审定结论。
5.2.3  设计概算使用或移交的资料清单应内容完备，并明确档案的保存单位、移交时间及责任人。资料清单内容包括：经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投资估算、初步设计文件、工程地质勘察报告、与土地使用、勘察设计、专项评价等相关的合同或协议、重要会议纪要、往来函件以及其他影响工程造价的各类资料。
[bookmark: _Toc43822242][bookmark: _Toc43821870][bookmark: _Toc6013][bookmark: _Toc44410253][bookmark: _Toc29805][bookmark: _Toc3175]5.3  质量评定标准
5.3.1  设计概算成果文件的格式和组成内容，应符合本标准5.1“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的相关规定。
5.3.2  设计概算的编制方法、内容、深度和计算程序等，应符合《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GB/T 51095）、《建设项目设计概算编审规范》（T/CCEAS 005）及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和要求。
5.3.3  设计概算的准确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在相同口径下，建设项目设计概算的综合误差率应控制在±6%以内。
[bookmark: _Toc26784][bookmark: _Toc44407567][bookmark: _Toc44407783][bookmark: _Toc43821871][bookmark: _Toc11071][bookmark: _Toc43822243][bookmark: _Toc21212][bookmark: _Toc44410254]6  施工图预算编制
[bookmark: _Toc29684][bookmark: _Toc6282][bookmark: _Toc22843][bookmark: _Toc43822244][bookmark: _Toc44410255][bookmark: _Toc43821872]6.1  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6.1.1  施工图预算的成果文件的通常表现形式为单位工程施工图预算书，建设单位有要求的还应有施工图预算汇总表、单项工程施工图预算汇总表。
6.1.2  施工图预算的成果文件通常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施工图预算书封面；
2  签署页；
3  目录；
4  编制说明；
5  施工图预算汇总表；
6  单项工程施工图预算汇总表；
7  单位工程施工图预算书；
8  综合单价分析表（适用于单价法）；
9  措施项目费用计算表；
10  人工、主要材料、机械台班用量及价差汇总表；
11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计算表（如适用）；
12  相关附件。
6.1.3  施工图预算书的封面应包括工程名称、编制单位名称（并盖公章）、编制日期。成果文件名称应为××工程施工图预算书。
6.1.4  施工图预算编制说明应全面、清晰地阐述以下内容：
1  工程概况：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工程规模、建筑结构特征、主要设计参数等。
2  编制范围：明确预算所涵盖的专业工程和范围，对未包含或委托范围外的内容应予以说明。
3  编制依据：
（1）完整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含图纸、设计说明、标准图集）；
（2）《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及配套的计算规范；
（3）国家、行业或项目所在地的现行预算定额、费用定额及相关政策性调价文件；
（4）人工、材料、机械台班的市场价格信息或询价资料（注明价格来源与基准日）；
（5）主要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
4  编制方法：明确采用的编制方法（如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法、工料单价法等）及采用的软件名称、版本。
5  编制基准日：明确价格、费率等依据的政策和市场价格信息的基准日期。
6  有关参数与率值：说明管理费、利润、增值税等费率的取定依据和标准。
7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提供并分析项目的总造价指标、单位造价指标（如元/m²）、主要材料单方耗量等。
8  特殊问题说明：对图纸不明确导致的暂估项目、采用的特殊材料或工艺、对造价有重大影响的技术措施及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进行阐述。
6.1.5  施工图预算汇总表全面反映项目总投资：
1  纵向结构：应分解至单项工程费用，根据需要可包括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预备费、建设期利息。生产经营性项目需要估算流动资金的，还应包括流动资金。
2  横向结构：应分解至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
6.1.6  单项工程施工图预算汇总表以单位工程为对象，纵向应分解至单位工程费用，横向应分解至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
6.1.7  单位工程施工图预算书是预算文件的核心，其中：
1  采用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法编制时，纵向应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工程量清单计算规范分解至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横向应体现综合单价及其组成（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管理费、利润），并汇总计取增值税。
2  采用工料单价法（实物量法）编制时，纵向应依据预算定额的项目划分分解，横向应体现人工、材料、机械台班的消耗量，汇总后计算直接费，再计取管理费、利润和增值税。
6.1.8  施工图预算书中，需要计算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的，其费用项目、计费基数和费率应参照经批准的设计概算，并结合施工图设计的具体内容和施工图预算的计费基础进行列项和计算。
6.1.9  施工图预算成果文件的表格格式，应优先遵循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若无规定，可参考《建设项目施工图预算编审规程》（CECA/GC 5）、《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GB/T 51095）等国家及行业标准中的推荐表式，并确保全篇格式统一。
[bookmark: _Toc31092][bookmark: _Toc15088][bookmark: _Toc1215]6.2  过程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6.2.1  施工图预算编制的过程文件是确保预算编制质量、可追溯、可复核的重要记录，应包括：
1  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及其补充协议。
2  预算编制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3  编制人的全套编制工作底稿。
4  审核人的审核工作底稿。
5  审定人的审定工作底稿。
6  与预算成果文件形成相关的所有电子版文件（如计量模型、计价软件文件）。
7  设计交底纪要、图纸会审纪要、与建设或设计单位的沟通记录（会议纪要、联系单等）。
8  人工、材料、设备的价格询价记录、采购意向书、市场价格信息截图等依据性文件。
9  编制过程中使用、借阅或移交的资料清单。
6.2.2  工作底稿应清晰、完整，满足复核与审查要求：
1  编制人工作底稿：应包括详细的工程量计算书（注明图纸编号、计算式、示意图）、综合单价组价过程记录、措施费计算过程、参数与率值的选取依据记录、对图纸疑问的处理记录等。
2  审核人与审定人工作底稿：应明确记录对工程量、综合单价、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及各项取费的复核过程、审核意见、修改建议及最终的审定结论。
6.2.3  施工图预算使用或移交的资料清单应内容完备，并明确档案的保存单位、移交时间及责任人。资料清单内容包括：全套施工图设计文件（含电子版）、经批准的设计概算、地质勘察报告、主要的施工组织设计、与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相关的合同或协议、重要会议纪要、往来函件以及其他影响工程造价的各类资料。
[bookmark: _Toc4165][bookmark: _Toc10190][bookmark: _Toc10351]6.3  质量评定标准
6.3.1  施工图预算成果文件的格式和组成内容应符合本标准6.1“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的相关规定。
6.3.2  施工图预算的编制方法、内容、深度和计算程序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GB/T51095)、《建设项目施工图预算编审规程》（CECA/GC 5）等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的规定和要求。
6.3.3  施工图预算的准确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在相同口径下，施工图预算的综合误差率应控制在±5%以内。
[bookmark: _Toc44407568][bookmark: _Toc44410258][bookmark: _Toc43822247][bookmark: _Toc44407784][bookmark: _Toc4382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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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6957][bookmark: _Toc8665][bookmark: _Toc506]7  工程量清单编制
[bookmark: _Toc16790][bookmark: _Toc16321][bookmark: _Toc18195][bookmark: _Toc44410259][bookmark: _Toc43821876][bookmark: _Toc43822248]7.1  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7.1.1  工程量清单的成果文件应完整、准确，其组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通常应包括：
1  封面
2  扉页；
3  签署页；
4  编制说明；
5  建设项目最高投标限价汇总表（如适用）；
6  单项工程最高投标限价汇总表（如适用）；
7  单位工程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
8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
9  清单与计价表（一）、（二）；
10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11  暂列金额明细表；
12  材料（工程设备）暂估单价及调整表；
13  专业工程暂估价及结算价表；
14  计日工表；
15  总承包服务费计价表；
16  增值税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17  综合单价分析表；
18  主要材料、设备价格表。
7.1.2  工程量清单的封面应包括工程名称、招标人（并盖公章）、编制日期。成果文件名称应为××工程招标工程量清单。
7.1.3  工程量清单的扉页应包括工程名称、标段名称、编制单位、招标人、编制日期，并应盖编制单位和招标人公章及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字或盖章，编制人、审核人签字及盖章。成果文件名称应为××工程招标工程量清单。
7.1.4  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应全面、清晰地阐述以下内容：
1  工程概况：建设地点、工程规模、建筑结构特征、计划工期等。
2  工程招标和分包范围：明确本次招标的工程范围及专业分包情况。
3  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 全套招标设计文件（含图纸、标准图集、设计说明）；
（2）《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及配套的工程量计算规范；
（3）国家及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定额、计价办法及相关政策性文件；
（4）招标文件及其澄清、答疑纪要；
（5）与建设项目相关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
（6） 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常规施工方案。
4  工程质量、材料、施工等的特殊要求。
5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如暂估单价、暂列金额的设定依据，专业工程暂估价的范围，甲供材料设备的明细，安全生产及文明施工措施费的计取要求等。
7.1.5  工程量清单成果文件的表格格式、内容及填写要求等，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规定的格式编制。
[bookmark: _Toc24319][bookmark: _Toc23229][bookmark: _Toc23926]7.2  过程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7.2.1 工程量清单编制的过程文件是确保清单编制质量、可追溯、可复核的重要记录，应包括：
1  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及其补充协议。
2  工程量清单编制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3  编制人的全套编制工作底稿。
4  审核人的审核工作底稿。
5  审定人的审定工作底稿。
6  与工程量清单成果文件形成相关的所有电子版文件（如计量模型、计价软件文件）。
7  设计交底纪要、图纸会审纪要、招标文件及澄清答疑文件。
8  关于材料/设备暂估单价、专业工程暂估价、暂列金额的确认文件或会议纪要。
9  编制过程中使用、借阅或移交的资料清单。
7.2.2  工作底稿应清晰、完整，满足复核与审查要求：
1  编制人工作底稿：应包括详细的工程量计算书（注明图纸编号、轴线位置、计算式、示意图）、项目特征描述的依据记录、对图纸疑问的处理记录、与审核审定人的沟通记录等。
2  审核人与审定人工作底稿：应明确记录对工程量计算、项目特征描述、清单项目设置、措施项目及其他项目清单完整性的复核过程、审核意见、修改建议及最终的审定结论。
7.2.3  工程量清单使用或移交的资料清单应内容完备，并明确档案的保存单位、移交时间及责任人。资料清单内容包括：全套招标设计文件（含电子版）、地质勘察报告、招标文件（含技术标准和要求）、与发包人范围及暂估价相关的确认文件、重要会议纪要、往来函件以及其他影响工程量清单编制的各类资料。
[bookmark: _Toc28474][bookmark: _Toc8492][bookmark: _Toc3141]7.3  质量评定标准
7.3.1  工程量清单成果文件的格式和组成内容，应符合本标准7.1“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的相关规定。
7.3.2  工程量清单的编制深度、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计量单位和工程量计算，应符合《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及配套工程量计算标准的规定。
7.3.3  工程量清单的项目特征描述准确性应满足以下要求：
相同口径下，工程量清单中项目特征描述错误、不全或与计算标准及图纸严重不符的子目数量，占工程量清单全部子目数量的比例应小于5%。
7.3.4  工程量清单的准确性应满足以下要求：
相同口径下，在同一招标项目中，以施工图设计图纸为编制依据的，因工程量清单错误导致的最高投标限价综合误差率应控制在±5%以内；以初步设计图纸为编制依据的，因工程量清单错误导致的最高投标限价综合误差率应控制在±8%以内。

[bookmark: _Toc43822251][bookmark: _Toc43821879][bookmark: _Toc44410262][bookmark: _Toc44407569][bookmark: _Toc44407785]
[bookmark: _Toc28775][bookmark: _Toc23910][bookmark: _Toc19860]8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bookmark: _Toc27671][bookmark: _Toc8460][bookmark: _Toc30473][bookmark: _Toc44410263][bookmark: _Toc43821880][bookmark: _Toc43822252]8.1  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8.1.1  最高投标限价的成果文件应完整、准确，其组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通常应包括：
1  封面；
2  扉页；
3  目录；
4  编制说明；
5  建设项目最高投标限价汇总表；
6  单项工程最高投标限价汇总表；
7  单位工程最高投标限价汇总表；
8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9  综合单价分析表；
10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11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12  暂列金额明细表；
13  材料（工程设备）暂估单价及调整表；
14  专业工程暂估价及结算价表；
15  计日工表；
16  总承包服务费计价表；
17  增值税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18  主要材料（设备）价格表。
8.1.2  最高投标限价的封面应包括工程名称、招标人（并盖公章）、编制日期。成果文件名称应为××工程最高投标限价。
8.1.3  最高投标限价的扉页应包括工程名称、标段名称、最高投标限价（大小写金额）、编制单位、招标人、编制时间，并应盖编制单位和招标人公章及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字或盖章，编制人、审核人签字及盖章。
8.1.4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说明应全面、清晰地阐述以下内容：
1  工程概况：建设地点、工程规模、建筑结构特征、计划工期等。
2  编制范围：明确本次最高投标限价所对应的招标工程范围。
3  编制依据：
（1）招标文件（含工程量清单）及其澄清、答疑纪要；
（2）全套招标设计文件（含图纸、标准图集、设计说明）及相关技术资料；
（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及配套的工程量计算规范；
（4）国家及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定额、计价办法及相关政策性文件（如人工费调整等）；
（5）采用的材料、设备价格信息或市场询价资料；
（6）拟定的常规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
（7）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合理的施工方法。
4  计价原则与口径：
（1）综合单价中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管理费、利润的计取原则和费率标准；
（2）风险费用的计取范围和内容；
（3）措施项目的计价方式（按费率计算或按施工方案单独计算）及依据；
（5）其他项目（暂列金额、暂估价、计日工、总承包服务费）的计价说明；
（6）增值税的计取依据和费率。
5  特殊要求说明：如对工程质量、材料品牌、技术标准等的特殊要求及其对造价的影响。
6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如需要说明的共性问题、对投标报价的建议等。
8.1.5  最高投标限价的表格格式、内容及填写要求等，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规定的格式编制。
[bookmark: _Toc20986][bookmark: _Toc25165][bookmark: _Toc28615]8.2  过程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8.2.1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的过程文件是确保清单编制质量、可追溯、可复核的重要记录，应包括：
1  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及其补充协议。
2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3  编制人的全套编制工作底稿。
4  审核人的审核工作底稿。
5  审定人的审定工作底稿。
6  与最高投标限价成果文件形成相关的所有电子版文件（如计价软件文件、计算模型）。
7  现场踏勘记录（如有）。
8  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设计文件及相关的澄清、答疑纪要。
9  材料、工程设备的询价记录、价格来源证明（如信息价截图、供应商报价单、采购平台记录）。
10  工程造价咨询质量控制流程单（如内部三级复核记录）。
11  成果文件签发记录。
12  编制过程中使用、借阅或移交的资料清单。
8.2.2  工作底稿应清晰、完整，满足复核与审查要求：
1  编制人工作底稿：应包括综合单价组价分析过程记录（人工、材料、机械消耗量及价格的确定）、措施项目费计算书、材料和工程设备询价汇总表及原始询价记录、相关费用（管理费、利润等）的计算过程文件等。
2  审核人与审定人工作底稿：应明确记录对综合单价合理性、材料设备价格、措施项目费计取、各项费率选用及总价合规性的复核过程、审核意见、修改建议及最终的审定结论。
8.2.3  最高投标限价使用或移交的资料清单应内容完备，并明确档案的保存单位、移交时间及责任人。资料清单内容包括：招标文件（含工程量清单）、全套招标设计文件、地质勘察报告、现场踏勘资料、主要材料和设备的定价依据文件、重要会议纪要、往来函件以及其他影响最高投标限价编制的各类资料。
[bookmark: _Toc7366][bookmark: _Toc23149][bookmark: _Toc25403]8.3  质量评定标准
8.3.1  最高投标限价成果文件的格式和组成内容，应按本标准8.1“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的相关规定。
8.3.2  最高投标限价的编制依据、计价原则、费用构成及计算程序，应符合《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GB/T 51095）等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8.3.3 最高投标限价的准确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同一招标项目，编制单位采用招标人发布的工程量清单，单独编制最高投标限价的，在相同口径下，最高投标限价的综合误差率应控制在±3%以内。
2  同一招标项目，编制单位同时编制工程量清单和最高投标限价的，在相同口径下，最高投标限价的综合误差率应控制在±5%以内。


[bookmark: _Toc44410266][bookmark: _Toc44407570][bookmark: _Toc44407786][bookmark: _Toc43821883][bookmark: _Toc43822255][bookmark: _Toc24081][bookmark: _Toc30916][bookmark: _Toc28664]9  竣工结算审核
[bookmark: _Toc28683][bookmark: _Toc321399155][bookmark: _Toc18519][bookmark: _Toc26157][bookmark: _Toc44410267][bookmark: _Toc43821884][bookmark: _Toc43822256]9.1  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9.1.1  竣工结算审核的成果文件应全面、清晰地反映审核过程与结果，通常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竣工结算审核报告书封面；
2  签署页；
3  目录；
4  竣工结算审核报告正文；
5  竣工结算审定签署表；
6  竣工结算审核汇总对比表；
7  单项工程竣工结算审核汇总对比表；
8  单位工程竣工结算审核汇总对比表；
9  分部分项工程费用审核对比表；
10  措施项目费用审核对比表；
11  其他项目费用审核对比表；
12  主要材料审核对比表；
13  审核过程中发现的重要问题说明及处理意见表；
14  相关附件（如必要的计算底稿、证据材料索引等）。
9.1.2  竣工结算审核报告书的封面应清晰、规范地标示以下内容：工程名称、发包人（并盖公章）、承包人（并盖公章）、出具报告日期。成果文件名称应为××工程竣工结算审核书。
9.1.3  竣工结算审核报告正文应全面、客观地阐述以下内容：
1  工程概况：工程名称、地点、规模、主要特征、参建单位、开竣工日期等。
2  审核范围：明确本次结算审核所涵盖的工程范围、合同范围及时间范围。
3  审核原则：声明审核工作的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原则。
4  审核依据：列出所依据的工程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招标投标文件、竣工图纸、设计变更、工程签证、索赔资料、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材料设备价格确认单、国家及地方相关计价规定等。
5  审核方法：说明采用的审核方法，如图纸核实法、现场勘查法、询问核实法等。
6  审核程序：简述从接收资料、初步审核、核对谈判到形成审核意见的主要工作流程。
7  审核结果：清晰表述送审结算金额、审减（增）金额、审定结算金额及审减（增）率。
8  主要问题说明：对审核中发现的共性問題、重大分歧、核减（增）的主要原因及处理依据进行重点说明。
9  审核结论与建议：给出明确的审核结论，并可针对结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9.1.4  竣工结算审定签署表是确认最终结算金额的核心文件，应包含工程名称、发包人、承包人、送审结算造价、审减金额、审增金额、审定结算造价等核心信息。该表必须由发包人、承包人、审核单位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字确认，并盖单位公章。若合同约定或特殊情况无需三方共同签署，审核单位可独出具审核意见并盖公章，并在审核报告中充分说明理由。
9.1.5  审核对比表应层次清晰，数据勾稽关系明确：
1  汇总对比表（项目、单项工程、单位工程）应清晰列示送审金额、审定金额、调整金额及调整比例。
2  分项对比表（分部分项、措施项目、其他项目）应详细列示子项的送审与审定情况，重大差异应备注说明原因。
9.1.6  竣工结算审核成果文件的表格格式，应优先遵循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若无规定，可参考《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GB/T 51095）、《建设项目工程结算编审规程》（CECA/GC 3）等国家及行业标准中的推荐表式，并确保全篇格式统一、规范。
[bookmark: _Toc23252][bookmark: _Toc321399156][bookmark: _Toc157][bookmark: _Toc17224]9.2  过程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9.2.1  竣工结算审核的过程文件是支撑审核结论真实性、准确性和可追溯性的关键记录，应包括：
1  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及其补充协议。
2  结算审核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3  编制人（审核人）的全套审核工作底稿。
4  复核人的复核工作底稿。
5  审定人的审定工作底稿。
6  与发包人、承包人的核对会议纪要、沟通记录（如往来函件、邮件、线上沟通记录）。
7  现场勘查记录、影像资料。
8  与审核成果文件形成相关的所有电子版文件（如计算模型、软件审核文件）。
9  作为审核依据的全部接收资料清单及移交记录。
9.2.2  工作底稿应完整、清晰，满足复核与审查要求：
1  编制人（审核人）工作底稿：应包括详细的工程量计算书与核实记录、综合单价与要素价格审核依据与计算过程、变更、签证、索赔费用审核记录（附支持性文件索引）、对送审结算中存疑问题的记录及处理结论等。
2  复核人与审定人工作底稿：应明确记录对审核人工作底稿的复核过程、对重大事项的复核意见、对审核结论的审定记录。
9.2.3  竣工结算审核接收的资料清单应内容完备，并明确资料提供方、接收人及接收日期。资料清单内容包括：经双方确认的送审结算书、全套竣工图纸及电子版、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招标投标文件、设计变更与工程签证单、工程索赔资料、材料设备认价单、甲供材清单、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开工/竣工报告、影响工程造价的其他相关资料等。
[bookmark: _Toc321399157][bookmark: _Toc25559][bookmark: _Toc6264][bookmark: _Toc12653]9.3  质量评定标准
9.3.1  竣工结算审核成果文件的格式和组成内容，应符合本标准9.1“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的相关规定。
9.3.2  竣工结算审核的程序、方法、深度及成果文件表述，应符合《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GB/T 51095）、《建设项目工程结算编审规程》（CECA/GC 3）等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9.3.3  竣工结算审核的准确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在相同口径下，竣工结算审核结果的综合误差率应控制在±3% 以内。
[bookmark: _Toc3691][bookmark: _Toc517][bookmark: _Toc43821887][bookmark: _Toc44407571][bookmark: _Toc44410270][bookmark: _Toc4172][bookmark: _Toc43822259][bookmark: _Toc44407787]

10  全过程造价管理咨询
[bookmark: _Toc31708][bookmark: _Toc6595][bookmark: _Toc9809][bookmark: _Toc43822260][bookmark: _Toc43821888][bookmark: _Toc44410271]10.1  一般规定
10.1.1  建设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咨询业务应覆盖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包括决策阶段、设计阶段、发承包阶段、实施阶段和竣工阶段。工程造价咨询企业除应依据本标准第4至9章出具各阶段对应的成果文件外，尚应根据咨询合同约定，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服务并出具相应成果：
1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编制与优化；
2  工程合同价款条款的起草、审核与管理；
3  清标及投标报价分析；
4  工程计量与价款支付审核；
5  工程变更、现场签证与索赔费用审核；
6  工程造价动态管理与分析报告；
7  与工程造价相关的专项咨询及合同谈判支持。
10.1.2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承担全过程造价管理咨询业务时，应建立贯穿各阶段的统一造价目标控制体系，强化各阶段造价数据的衔接与系统性管理。应运用价值工程、限额设计、挣值法等科学管理方法，实现造价的事前预测、事中控制和事后分析，确保全过程咨询成果文件的系统性、准确性和前瞻性。
[bookmark: _Toc178][bookmark: _Toc19812][bookmark: _Toc689]10.2  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10.2.1  全过程各专项咨询成果文件应包含以下基本内容：报告封面、签署页、目录、编制说明、报告正文及相关附件。封面应标示工程名称、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名称、出具报告日期及报告名称，成果文件名称应为××工程××报告。编制说明应阐述报告范围、方法、依据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附件表格格式可参照相关国家标准或根据项目特点及委托方要求设计。
10.2.2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报告应动态编制。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根据批准的投资估算、设计概算或合同价，结合施工总进度计划、合同支付条款及建设单位资金状况，按年度、季度或月度编制资金使用计划。报告应明确计划期内所需资金的构成、来源及支付节点，并进行资金流量分析，为委托方筹资和资金管理提供依据。
10.2.3  工程合同价款条款咨询报告分为起草建议稿与审核意见稿。报告应重点关注商务条款，核心内容包括：合同价款形式（单价/总价/其他）及调整条件、预付款支付与抵扣、工程计量与进度款支付、变更签证与索赔处理程序、价格风险分担范围与调整方法、结算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机制等。合同管理咨询应包括建立合同台账、监控合同履行、处理合同价款调整事件，并提供全过程合同管理建议。
10.2.4  清标报告应在开标后、定标前完成。报告正文应清晰阐述清标范围、方法、过程及结论。清标内容应至少包括：
1  算术校核与修正；
2  错项、漏项、重复项的核查；
3  综合单价、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的合理性分析；
4  不平衡报价的识别与风险提示；
5  投标报价对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响应性与符合性检查；
6  投标文件中的疑问、差异及明显错误的汇总。
报告结论应为委托方的定标决策提供清晰、客观的商务依据。
10.2.5  工程计量与支付审核报告是实施阶段造价控制的核心文件。报告应严格依据合同约定，对承包人提交的已完工程量及付款申请进行审核。工程款支付审核汇总表应清晰列示：本期已完成工程价款、本期应扣减款项（预付款、甲供材、质保金等）、本期应增加款项（变更、索赔、价差等）及本期实际应付工程价款。报告应确保计量准确、支付有据，杜绝超付。
10.2.6  工程变更与索赔费用审核报告应对项目实施中引致合同价款调整的事项进行及时审核。报告应详细说明变更或索赔事件的背景、依据的合同条款、审核确认的工程量及单价、最终审核金额及计算过程。审核应遵循合同约定，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计价合理。
10.2.7  工程造价动态管理报告是反映项目造价执行情况的综合性文件。报告应定期（如按月或季度）编制，内容应包括：
1  至报告期已签订合同情况及合同价汇总；
2  至报告期累计已确定工程造价（含已支付及已审定变更）；
3  已发生但未最终审定的价款调整预估；
4  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造价变化的预测；
5  项目总造价动态预测值；
6  与投资控制目标的对比分析及偏差原因；
7  重大造价风险预警及管理建议。
报告应形成动态造价控制闭环，为项目决策提供持续的数据支持。
[bookmark: _Toc7538][bookmark: _Toc10008][bookmark: _Toc4409]10.3  过程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7]10.3.1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的过程文件包括编制人的编制工作底稿、审核人的审核记录、与资金使用计划成果文件形成相关的电子版文件、有关成本来源及分摊依据、工程进度计划、工程合同及相关文件、会议纪要、来往函件、工程计量与计价的文件、使用或移交的资料清单等。
10.3.2  工程合同管理的过程文件包括编制人的编制工作底稿、审核人的审核记录、与成果文件形成相关的电子版文件、会议纪要、来往函件、使用或移交的资料清单等。
10.3.3  清标报告的过程文件应包括编制人的编制工作底稿、审核人的审核记录、与清标报告形成相关的电子版文件等。
10.3.4  工程计量与支付审核报告的过程文件应包括编制人的编制工作底稿、审核人的审核记录、与工程款支付审核报告形成相关的电子版文件、会议纪要、往来函件等。工程计量与支付审核报告编制人的工作底稿应包括工程量计算书、工程变更计算书、工程索赔审核报告的工作底稿、被审核方的核对记录等过程文件。审核人和审定人的工作底稿应包括审核记录等。
10.3.5  工程变更与索赔（含合同价款调整）审核报告的过程文件包括各事项发生后编制人的编制工作底稿、审核人的审核记录、与合同价款调整成果文件形成相关的电子版文件、有关图纸、工程合同及相关文件、会议纪要、工程计量与计价的文件、使用或移交的资料清单等。
10.3.6  工程造价动态管理报告的过程文件包括编制人的编制工作底稿、审核人的审核记录、与工程造价动态管理报告成果文件形成相关的电子版文件、有关成本来源、工程合同及相关文件、会议纪要、来往函件、使用或移交的资料清单等。
[bookmark: _Toc32758][bookmark: _Toc19657][bookmark: _Toc2842]10.4  质量评定标准
10.4.1  成果文件的组成及内容应符合本标准10.2“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的相关规定。
10.4.2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报告成果文件应符合行业规范及标准要求，内容完整、依据充分，编制的范围、频次及深度应符合委托合同要求，编制依据与委托人提供的资料相一致，项目资金计划应涵盖全部工程造价，按时间节点编制。
10.4.3  工程合同起草或审核报告成果文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参与编制或审核的商务条款内容完整、规范、齐全、描述清晰，不能出现重大缺陷、歧义及前后矛盾，不得与招标文件及中标人投标文件的内容实质性相违背。
10.4.4  清标报告应遵循客观、公正、保密原则，清标报告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并认真履行国家标准的条款，不得对投标人投标文件进行任何修改。清标报告的定性应正确无误，成果文件应符合行业规范及标准要求、内容完整、依据充分、分析深度满足委托人决策要求。
10.4.5  工程计量与支付审核报告的编制应遵从承发包双方的合同约定。工程计量与支付审核报告的编制方法、编制深度等应符合国家《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的有关规定。相同口径下，当期应支付金额超付的综合误差率应控制在±5%以内，涉及工程质量有疑问部分的工程价款应暂扣。工程计量与支付审核报告累计支付金额不应超付。
10.4.6  工程变更与索赔(含合同价款调整)审核报告成果文件的编制应遵从承发包双方的合同约定，合同价款调整成果文件的编制方法、编制深度等应符合《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的有关规定。
10.4.7  工程造价动态管理报告成果文件应符合行业规范及标准要求、内容完整、依据充分、编制深度及频次、对成本变化及影响的合理分析预测满足委托人及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的需求。
[bookmark: _Toc44410275][bookmark: _Toc44407788][bookmark: _Toc43822264][bookmark: _Toc44407572][bookmark: _Toc43821892]
[bookmark: _Toc10814][bookmark: _Toc14545][bookmark: _Toc26807]11  工程造价鉴定
[bookmark: _Toc12658][bookmark: _Toc3322][bookmark: _Toc31508][bookmark: _Toc43821893][bookmark: _Toc43822265][bookmark: _Toc44410276]11.1  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11.1.1  工程造价鉴定成果文件包括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补充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补正书等。鉴定意见书应包括封面、目录、声明、基本情况、案情摘要、鉴定过程、分析说明、鉴定意见、附注、附件目录、落款、有关附件等。
11.1.2  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的封面应包括工程名称、鉴定意见书文号、鉴定机构名称（并盖公章）、完成鉴定日期。成果文件名称应为××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
11.1.3  声明是鉴定意见书的重要组成，应明确载明：
1  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具备法定资质，并在执业规程范围内进行鉴定；
2  鉴定人遵循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和技术标准，保持独立、客观、公正的立场；
3  鉴定意见是依据委托人/当事人提交并经质证的证据材料得出；
4  鉴定意见书的使用范围和责任；
5  鉴定人依法回避的情况说明。
11.1.4  基本情况应准确陈述鉴定委托信息，包括：委托人、委托日期、鉴定事项及范围、送鉴材料目录及日期、鉴定期限、当事人各方基本信息、鉴定机构名称、鉴定人姓名及执业资格等。
11.1.5  落款应符合法定形式，包括：两名及以上鉴定人签字并盖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章，鉴定审核人签字并盖执业专用章，鉴定机构负责人签字或盖章，并盖鉴定机构公章。多人参与鉴定时，应逐一列明。
11.1.6   附件是支撑鉴定意见的关键证据和过程记录，应系统整理并编目。通常包括：鉴定委托书、鉴定机构营业执照、鉴定机构及人员资格证明、当事人提交的送鉴证据材料（经质证）、现场勘验记录及影像资料、鉴定计算底稿（可提交核心部分或摘要）、工作联系函件、当事人对初步意见的核对记录及异议说明、庭审/询问笔录（如涉及）等。                                                                                                                                                                                                                                                                                                                                                                                                                                                                                                                                                                                                                                                                                                                                                                                                                                                                                                                                                                                                                                                                                                                                                                                                                                                                                                                                                                                                                                                                                                                                                                                                 
11.1.7  鉴定意见应根据证据充分程度和合同约定明确性，审慎作出，可分为确定性意见、推断性意见、选择性意见三种，在鉴定意见书中可以有一种意见，也可有几种意见：
1  当鉴定项目或鉴定事项内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作出确定性意见；
2  当鉴定项目或鉴定事项内容客观，事实较清楚，但证据不够充分，应作出推断性意见；
3  当鉴定项目合同约定矛盾或鉴定事项中部分内容证据矛盾，委托人暂不明确要求鉴定人分别鉴定的，可分别按照不同的合同约定或证据，作出选择性意见，由委托人判断使用。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11.1.8  工程造价鉴定成果文件文书格式，应按照《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范》（GB/T 51262）的规定编制，并可参照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建设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文书格式，确保文书规范、要素齐全。
[bookmark: _Toc23433][bookmark: _Toc29823][bookmark: _Toc23440]11.2  过程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11.2.1  工程造价鉴定过程文件应全面、真实地记录鉴定活动的全过程，是鉴定程序合法合规的重要证明。应包括：
1  司法/仲裁文书：起诉状、答辩状、鉴定申请书、裁定书等；
2  鉴定工作方案；
3  鉴定工作流程信息表；
4  与委托人、各方当事人的所有往来函件（如补充资料通知、现场勘验通知、工作联系函）；
5  所有会议记录（含质证会、勘验会、核对会）及签到表；
6  完整的鉴定工作底稿；
7  内部质量控制与复核记录；
8  资料接收、保管与移交清单。
11.2.2  鉴定方案是鉴定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应在鉴定初期制定并报委托人备案。方案内容应包括：鉴定依据的法律法规与技术标准、鉴定内容与方法、工作步骤与进度安排、需要当事人配合的具体事项、可能遇到的重大问题及应对预案等。
11.2.3  工作底稿是形成鉴定意见的直接依据，应完整、清晰、可复核。应包括：
1  鉴定人工作底稿：工程量计算核实记录、现场勘验记录、计量与计价模型文件、询价记录、证据分析记录、与当事人的沟通记录等。
2  审核人工作底稿：对鉴定人工作底稿的复核记录、对鉴定方法、计价依据、计算结果的审核意见。
11.2.4  鉴定成果文件和过程文件使用或移交的资料清单应明确文件存档或移交的单位，其内容包括成果文件和过程文件中当事人提交或委托人转交给鉴定机构并与本项目有关的举证资料或鉴定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合同类文件：施工发承包合同、专业或劳务分包合同、补充合同、采购合同、租赁合同；
    2  招标投标类文件：中标通知书、投标文件、招标文件、澄清函或答疑文件；
    3  标准、规范类文件：合同规范、不具通用性的特殊标准、规范；
4  图纸类文件：合同图纸、施工图、施工深化设计、竣工图；
    5  造价类文件：最高投标限价、合同清单、投标报价或报价单、施工图预算书、审计报告或财政评审报告等；
    6  变更、索赔类文件：工程变更、工程索赔、有关通知、纪要、信函、数据电文等，以及当事人举证的其他资料；
7  工程验收类文件：工程开工、竣工报告及竣工验收资料、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材料进场报验记录、中间验收记录；
8  其它技术经济类文件：设计交底记录、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地质勘察报告、认价单、施工日志、监理日志、质保资料、施工的现场照片及光盘、被鉴定项目的公证书（因工程停工后公证工程现场）及照片等；
9  影响工程造价鉴定的其他相关资料。
[bookmark: _Toc736][bookmark: _Toc26580][bookmark: _Toc12638]11.3  质量评定标准
11.3.1  工程造价鉴定成果文件的格式和组成，应符合本标准11.1“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及《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范》（GB/T 51262）的规定。
11.3.2  工程造价鉴定的过程文件归档应内容完备、记录真实、管理规范，符合本标准11.2“过程文件的组成和要求”的规定，能够完整再现鉴定工作全过程。
11.3.3  鉴定成果文件中的鉴定范围、内容和鉴定事项，必须严格限定于鉴定委托书的授权范围，不得超范围鉴定，也不得遗漏委托事项。
11.3.4  在合同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鉴定成果文件所采用的计量、计价方法应符合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当合同约定不明或存在矛盾时，应按照《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范》（GB/T 51262）规定的原则进行处理，并在报告中充分说明。
11.3.5  对于因合同无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原因，导致鉴定人无法作出确定性意见的项目，鉴定机构应在分析说明中逐项阐述其原因，归纳各方当事人的分歧点，并根据具体情况出具推断性意见或选择性意见，或说明无法作出意见的理由。不得擅自进行“司法裁量”或回避鉴定职责。
11.3.6  工程造价鉴定的准确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在相同口径下，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的综合误差率应控制在±3% 以内。


[bookmark: _Toc44407573][bookmark: _Toc7310][bookmark: _Toc44410279][bookmark: _Toc44407789][bookmark: _Toc556][bookmark: _Toc11767]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本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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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4410281][bookmark: _Toc4019][bookmark: _Toc16057][bookmark: _Toc6200][bookmark: _Toc43822268]1  总    则
1.0.1  本条阐明了本标准的编制目的。作为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的团体标准，本标准为协会各专业委员会、各地方造价管理协会及相关单位开展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质量检查活动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和行为准则。
1.0.2  本条明确了本标准的效力层级。当本标准的任何规定与国家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相抵触时，必须无条件地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为准。
1.0.3  本条界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各类新建、扩建、改建、更新改造的建设工程项目在全过程工程造价咨询中所产生的成果文件的质量管理与评定。
1.0.4  本条强调了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的核心地位。合同是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法律基础。工程造价咨询活动应在合同约定的框架内进行，并鼓励采用国家发布的示范文本，以规范市场行为。
1.0.5  本条指出了咨询服务收费与服务质量要求的关联性。咨询收费可参照国家或行业标准协商确定。若委托方在咨询合同中提出的质量标准严于本标准，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为满足该更高要求而额外投入的人力、技术和管理成本，应在合同价款中予以合理考虑。
1.0.6  本条确立了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与执业人员责任划分的基本原则。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对其出具的成果文件承担整体法律责任。具体执业人员（如编制人、审核人、审定人）则应根据其岗位职责，对其执业行为及相应部分的成果质量承担相应的个人执业责任。
1.0.7  本条说明了本标准与其他标准的关系。本标准是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质量的专项标准。在执行过程中，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的规定。当本标准与更高层级的标准规定不一致时，应以更严格或更高层级的规定为准。

·2·


·2·


[bookmark: _Toc16917][bookmark: _Toc44410282][bookmark: _Toc3848][bookmark: _Toc12353][bookmark: _Toc43822269]2  术    语
2.0.1  本条对“工程造价”这一核心术语进行了定义。
1  定义：工程造价是指完成一个工程项目在建设阶段预计或实际支出的建造费用。
2  项目范畴：该工程项目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建设项目，也可以是其构成部分，如单项工程、单位工程乃至分部分项工程。例如，“某工厂的工程造价”、“某办公楼的工程造价”、“某外幕墙工程的工程造价”。
3  时间范畴：涵盖项目从投资决策、设计、发承包到竣工验收的全建设周期。
4  费用性质：在合同签订前，工程造价主要表现为基于设计方案和计价依据的“预期费用”（如估算、概算、预算）；在合同签订后及竣工时，则表现为经合同约定或双方核定的“实际费用”。
5  费用构成：工程造价通常包括为建设该项目所需的全部建设投资以及为建设筹措债务资金而发生的建设期利息。
6  术语使用原则：
为保持术语体系的清晰与一致，本标准作如下约定：
（1） 对于构成工程造价的各项支出，统一使用“××费用”的称谓，如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人工费、材料费等。
（2）对于涉及项目总投资及其资金构成的，使用“××投资”或“××资金”的称谓，如建设项目总投资、建设投资、流动资金、铺底流动资金等。
（3）对于涉及市场交易、采购环节的价格，使用“××价”的称谓，如合同价、投标价、设备原价、离岸价、到岸价等。
2.0.8  本条对“综合误差率”这一关键评价指标进行了定义。
1  计算公式：综合误差率 = |∑单项误差金额|÷最终核定金额×100%。其中：
（1）单项误差金额 = 成果文件中的单项金额-经修正（或最终核定）的单项正确金额。
（2）“最终核定金额”指经权威部门或双方最终确认的、作为对比基准的造价金额。
2  评判单元：以一个独立的合同或一份最终审定签署表为一个评判单元。
3  计算原则：
（1）必须在相同口径、相同节点的前提下进行对比。
（2）计算时，各项正负误差金额应先行相互抵消，取抵消后的净误差绝对值参与计算。
（3）综合误差率不能跨越不同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类别（如不能将投资估算的误差与施工图预算的误差混合计算）。
4  除外情形：因承包人偷工减料等违约行为而在结算中进行的扣减，不属于工程造价编制或审核的误差范畴，不计入综合误差率。
5  评判重点：综合误差率旨在评判成果文件的整体准确性，主要考察误差的净影响。对于个别子目存在较大偏差但经正负抵消后对总价影响甚微的情况，在评判综合误差率时应以总价影响为准，但同时应对重大单项偏差的原因进行分析。


[bookmark: _Toc44410283][bookmark: _Toc43822270][bookmark: _Toc6501][bookmark: _Toc31860][bookmark: _Toc32358]3  基 本 规 定
[bookmark: _Toc11947][bookmark: _Toc18293][bookmark: _Toc43822271][bookmark: _Toc3682][bookmark: _Toc44410284]3.1  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分类和要求
3.1.1  本条旨在明确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广阔范围，涵盖从项目决策阶段的投资估算，到设计阶段的概预算，发承包阶段的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实施阶段的工程计量与价款支付审核，直至竣工阶段的结算与决算审核等全过程的各类咨询活动。
3.1.2  本条强调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在承接业务时，必须进行严谨的自身能力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企业的专业人才配备、类似项目经验、技术资源储备等，确保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以防范和控制合同执行过程中的各类风险。
3.1.3  随着行业发展，工程造价咨询已从传统的工程计价服务，拓展至以工程造价控制为核心的全过程造价管理咨询。本条要求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在提供此类服务时，应建立动态控制机制，将造价管理贯穿于项目建设的始终，实现投资的合理确定与有效控制。
3.1.4  为提升行业整体成果质量，本条要求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重视成果文件的标准化建设。应以国家、行业及本协会发布的标准为基础，制定并完善企业内部更为细化的成果文件格式与编制标准。
[bookmark: _Toc44410285][bookmark: _Toc8538][bookmark: _Toc27667][bookmark: _Toc43822272][bookmark: _Toc30051]3.2  工作组织和责任
3.2.1  本条指明，为实现高质量的服务输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实施有效的项目管理。这包括建立覆盖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明确质量方针、目标、职责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过程和资源。
3.2.2  在项目启动阶段，编制工程造价咨询项目工作大纲（或实施方案）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工作大纲应明确项目目标、工作内容、人员分工、进度计划、技术路线、质量保证措施及可能的风险与应对策略。
3.2.3  本条明确了参与项目的各类人员范围，包括项目负责人、专业负责人、编制人、审核人、审定人等。清晰的职责划分与署名制度，不仅便于内部管理，也为后续的质量追溯和责任认定提供了依据。
[bookmark: _Toc44410286][bookmark: _Toc17682][bookmark: _Toc28680][bookmark: _Toc43822273][bookmark: _Toc18456]3.3  质 量 管 理
3.3.1  质量管理是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生命线。本条强制要求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必须建立并持续改进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对咨询业务的各个环节实施标准化、流程化的质量控制。
3.3.2  本条确立了成果文件审核制度（编制-审核-审定）作为质量控制的核心环节。同时，对承担审核与审定工作的专业人员提出了明确的资格与能力要求，其签署和盖章是对成果文件质量负责的法定形式。
3.3.3  本条明确了编制人的核心职责。首先，应对委托人提供资料的完整性、有效性和合规性进行初步鉴别，对有疑问之处应及时提出。其次，对自身在咨询工作中所采用的计价基础资料、编制依据、计算方法及结果的准确性承担直接责任。
3.3.4  本条明确了审核人的核心职责。其工作重点在于全面复核：一是复核委托人资料及编制人对资料的使用是否恰当；二是通过抽样或重点复核的方式，对编制人的计量、计价结果进行验证；三是确保所有复核工作均有书面记录，对提出的修改意见负责跟踪落实。
3.3.5 本条明确了审定人的核心职责。审定人是成果文件出具前的最终质量把关者。其工作侧重于宏观掌控：一是审查整个咨询程序的合规性与依据的充分性；二是运用技术经济指标分析等方法，从整体上判断工程造价的合理性；三是对成果文件的整体质量承担最终管理责任。
[bookmark: _Toc11051][bookmark: _Toc43822274][bookmark: _Toc21665][bookmark: _Toc44410287][bookmark: _Toc18096]3.4  档 案 管 理
3.4.1  建立科学、系统的档案管理制度至关重要。其目的在于完整保存业务痕迹，便于内部知识积累与质量复查，同时为应对可能的争议或外部审查提供证据支持，最终服务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4.2  本条对档案内容进行了界定与要求。“成果文件”指提交给委托人的最终报告。“过程文件”指在形成成果文件中产生的、具有可追溯性的各类工作记录、计算底稿、沟通纪要等。二者均需完整归档，以确保咨询过程的可重现性和可验证性。
3.4.3  本条明确了档案管理的责任主体，并规范了各类原始资料的交接程序。要求指定专人负责档案管理，对接收、借阅、移交的各类资料均需办理正式手续、记录清晰，以确保档案的完整与安全，厘清责任边界。

[bookmark: _Toc44410288][bookmark: _Toc3498][bookmark: _Toc43822275][bookmark: _Toc30556][bookmark: _Toc13136]4  投资估算编制
[bookmark: _Toc44410289][bookmark: _Toc43822276][bookmark: _Toc25550][bookmark: _Toc23942][bookmark: _Toc4890]4.1  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4.1.1  本条详细列出了投资估算成果文件的组成部分。在实践中，通常在完成总投资估算表和各单项工程估算表的编制后，再系统性地撰写编制说明，进行深入的投资构成与合理性分析，并将反映项目经济性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在相关表格中列示。
4.1.2  本条明确了成果文件封面的必备要素。对于作为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建议书组成部分统一装订的投资估算文件，其封面要求可适当简化，但必须在相应的章节扉页上盖编制单位公章，以确认其权威性和责任归属。
4.1.3  本条列出了投资估算编制说明应包含的核心内容。所提及的投资分析内容主要针对一般的工业与民用建筑项目。对于特殊行业的建设项目（如水利、电力、交通等），应结合其行业特点和主管部门的具体规定进行编制。当投资分析内容较为简单时，可合并至编制说明中阐述，不必单独成章。
4.1.4  本条对总投资估算表的纵向和横向分解深度提出了具体要求，确保估算能清晰反映投资构成。
4.1.5  在可行性研究阶段，为提高投资估算的准确性，为投资决策提供可靠依据，要求单项工程投资估算表应具备足够的深度。纵向应能反映其主要单位工程的费用构成，横向应能分解为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
4.1.6  可行性研究阶段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的估算应力求准确。对于已有明确合同或协议的费用，应按其金额计列；对于没有合同依据的费用，应严格按照国家、行业或地方的相关规定与标准进行详细计算，不得简单按费率估算。
[bookmark: _Toc17941][bookmark: _Toc14403][bookmark: _Toc23660][bookmark: _Toc44410290][bookmark: _Toc43822277]4.2  过程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4.2.1  本条明确了投资估算编制过程中应形成并保留的各类过程文件，这些文件是支撑最终成果、保证编制过程可追溯的重要记录。
4.2.2  本条具体规定了编制人、审核人、审定人的工作底稿应包含的内容，强调了计算过程、依据记录和审核痕迹的重要性。
4.2.3  本条列出了在投资估算编制过程中，从外部获取或内部产生的、对估算编制有重要影响的支持性文件和资料，这些也应作为过程文件的一部分予以归档。
[bookmark: _Toc30683][bookmark: _Toc44410291][bookmark: _Toc43822278][bookmark: _Toc31063][bookmark: _Toc30734]4.3  质量评定标准
4.3.1  本条强调，对投资估算成果文件质量的初步评定，首先需审视其格式与组成是否符合本标准第4.1节的各项规定。
4.3.2  投资估算的编制方法选择、深度要求等具体技术性规定，在《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审规程》（CECA/GC 1）中有详尽阐述。本标准的执行应与该规程紧密结合。
4.3.3  本条明确了投资估算成果文件的准确度要求。
“相同口径” 指对比时所依据的建设规模、工程范围、建设标准以及价格水平必须一致。其中，价格水平的波动应控制在价差预备费所能覆盖的合理区间内。
“综合误差率” 是指以同一版设计文件为基准，将投资估算中存在的算数汇总错误、重复或漏项错误、工程量计算错误、计价依据使用错误、参数率值取定错误等各类误差，经正负抵消后，所得的净误差金额与最终修正后的投资估算总额的比率。

[bookmark: _Toc24358][bookmark: _Toc44410292][bookmark: _Toc1193][bookmark: _Toc43822279][bookmark: _Toc8600]5  设计概算编制
[bookmark: _Toc17016][bookmark: _Toc44410293][bookmark: _Toc13325][bookmark: _Toc43822280][bookmark: _Toc8040]5.1  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5.1.1  本条明确了设计概算成果文件应由封面、签署页、目录、编制总说明、总概算表、综合概算表、单位工程概算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概算表及相关附件等构成，以确保文件能够全面、清晰地反映建设项目在初步设计阶段的总投资构成。
5.1.2  本条明确了设计概算成果文件封面的必备要素，包括工程名称、编制单位、编制日期等。若文件分册编制，应注明分册信息，封面格式应规范统一。
5.1.3  本条明确了编制总说明是阐述概算编制思路和依据的关键部分，应详细说明工程概况、编制范围、编制依据、编制方法、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投资分析及特殊问题等，为使用者理解概算结果提供充分背景。
5.1.4  本条明确了总概算表应层次分明，纵向分解至单项工程费用及相关费用，横向分解至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并应包含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预备费、建设期利息和增值税，以完整反映项目总投资。
5.1.5  本条明确了综合概算表应以单项工程为编制对象，纵向需分解至单位工程，清晰展示各单项工程的总投资构成。
5.1.6  本条明确了单位工程概算表是构成综合概算的基础，其纵向应分解至分部、分项工程或主要工程量清单项目，深度应满足控制下一步施工图预算的要求。
5.1.7  本条明确了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概算表应分项详细编制，列明各项费用的名称、计算依据、计算过程和金额，确保此项费用计取的合规性与准确性。
5.1.8  本条明确了相关附件应包含支撑概算编制的重要依据性文件，如初步设计文件索引、主要设备材料价格来源证明、政府收费文件等，以增强概算的可追溯性和可信度。
5.1.9  本条明确了设计概算成果文件的表格格式，应优先遵循行业规定，并可参考《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GB/T 51095）、《建设项目设计概算编审规范》（T/CECAAS 005）等国家及行业标准。
[bookmark: _Toc22303][bookmark: _Toc44410294][bookmark: _Toc43822281][bookmark: _Toc12269][bookmark: _Toc15089]5.2  过程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5.2.1  本条明确了设计概算编制过程文件的具体内容。对于重大项目，应在启动阶段编制详尽的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以指导全过程工作。
5.2.2  本条明确了设计概算过程文件中，编制人、审核人、审定人的工作底稿应包含的具体内容，强调了对工程量计算、价格确定、参数取定等过程的完整记录。
5.2.3  本条明确了在设计概算编制过程中，所使用或接收的各类支持性文件和资料，如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文件、合同协议等，均应作为过程文件妥善管理。
[bookmark: _Toc31539][bookmark: _Toc15321][bookmark: _Toc43822282][bookmark: _Toc2090][bookmark: _Toc44410295]5.3  质量评定标准
[bookmark: _Toc44410296][bookmark: _Toc43822283]5.3.2  设计概算的编制内容、深度和方法，在《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GB/T 51095）和《建设项目设计概算编审规范》（T/CECAAS 005）中有详细规定。编制工作应严格遵循这些标准，以确保成果文件的规范性和专业性。
5.3.3  本条明确了设计概算成果文件的准确度要求。
“相同口径” 指对比时应基于相同的建设规模、编制范围、建设标准以及在价差预备费覆盖范围内的价格水平。
“综合误差率” 是指以相同的设计文件为依据，将设计概算中存在的算术汇总错误、重复或漏项错误、工程量计算错误、计价依据使用错误、参数率值取定错误等各类误差，经正负抵消后，所得的净误差金额与最终修正的设计概算总额的比率。

[bookmark: _Toc20797][bookmark: _Toc25283][bookmark: _Toc93]6  施工图预算编制
[bookmark: _Toc6554][bookmark: _Toc23674][bookmark: _Toc1319][bookmark: _Toc44410297][bookmark: _Toc43822284]6.1  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6.1.1  施工图预算通常指根据施工图设计文件计算的建筑安装工程费用。本标准规定，施工图预算一般以单位工程为对象进行编制。为便于建设单位从项目整体角度进行造价管理，当建设单位有要求时，编制单位应编制施工图预算汇总表及单项工程施工图预算汇总表。
6.1.2  本条明确了施工图预算成果文件应包含的完整内容，从封面、签署页到各种预算表格及附件，确保文件的系统性。
6.1.3  本条明确了施工图预算书封面的具体内容和格式要求，是成果文件身份标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6.1.4  本条明确了编制说明应阐述的核心内容，包括工程概况、编制范围、依据、方法、特殊问题等，是理解预算编制前提和假设的关键。
6.1.5  本条明确了施工图预算汇总表应清晰反映项目总造价及其构成，纵向分解至单项工程，横向分解至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
6.1.6  为保证施工图预算的准确性，预算编制应达到必要的深度。本条阐述了单项工程施工图预算表等基本表格在纵向（分解至单位工程）和横向（分解至费用构成或工料机消耗量）上的具体划分要求。
6.1.8  本条明确了施工图预算中，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的计列原则，即应参照批准的设计概算，并结合施工图设计的具体内容进行调整，确保其合理性。
[bookmark: _Toc22055][bookmark: _Toc7737][bookmark: _Toc14558]6.2  过程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6.2.1  本条明确了施工图预算编制过程中应形成并保留的各类过程文件清单。
6.2.2  本条具体规定了编制人、审核人、审定人的工作底稿应包含的核心内容，如工程量计算书、询价记录、审核记录等。
6.2.3  本条明确了在施工图预算编制过程中，所依据和产生的其他重要文件与资料，如全套施工图纸、施工组织设计、材料价格信息等，均应归档管理。
[bookmark: _Toc2213][bookmark: _Toc3242][bookmark: _Toc16735]6.3  质量评定标准
[bookmark: _Toc43822287][bookmark: _Toc44410300]6.3.1  本条强调，施工图预算成果文件的格式与组成必须符合本标准6.1节的规定。
6.3.2  施工图预算的编制方法、深度等具体要求，应遵循《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GB/T 51095）及《建设项目施工图预算编审规程》（CECA/GC 5）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6.3.3  本条明确了施工图预算成果文件的准确度要求。
“相同口径” 指对比时应基于相同的编制范围、编制依据和施工组织设计。
“综合误差率” 是指以相同的施工设计文件为对象，将施工图预算中存在的算术汇总错误、重复或漏项错误、工程量计算错误、计价依据使用错误等各项误差，经正负抵消后，所得的净误差金额与最终修正的施工图预算总额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修正前的预算总额-修正后的预算总额）|÷修正后的预算总额×100%。

[bookmark: _Toc7883][bookmark: _Toc23918][bookmark: _Toc26055]7  工程量清单编制
[bookmark: _Toc15392][bookmark: _Toc43822288][bookmark: _Toc10609][bookmark: _Toc44410301][bookmark: _Toc12646]7.1  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7.1.1  本条明确了工程量清单成果文件应包含的组成部分，确保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对招标工程量清单的完整性要求。
7.1.2  本条明确了工程量清单封面的具体内容和盖章要求，强调了其作为招标文件组成部分的严肃性。
7.1.3  本条明确了工程量清单扉页的具体内容和签署盖章要求，
7.1.4  本条明确了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或总说明）应阐述的核心内容，为投标人正确理解清单项目和报价提供必要信息。
7.1.5  本条强调了工程量清单的表格格式应严格遵循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的规定，以保证统一性和规范性。
[bookmark: _Toc25795][bookmark: _Toc14629][bookmark: _Toc19442][bookmark: _Toc43822289][bookmark: _Toc44410302]7.2  过程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7.2.1  本条明确了工程量清单编制过程中应形成的各类过程文件。
7.2.2  本条明确了工程量清单工作底稿的核心是详细的工程量计算书，以及审核人、审定人的复核记录。
7.2.3  本条明确了工程量清单编制所依据的各类文件与资料，如招标图纸、技术标准、材料设备暂估价确认单等，均应作为过程文件归档。

[bookmark: _Toc43822290][bookmark: _Toc24543][bookmark: _Toc21409][bookmark: _Toc17570][bookmark: _Toc44410303]7.3  质量评定标准
7.3.1  本条强调，工程量清单成果文件的格式与组成必须符合本标准第7.1节的规定。
7.3.3  本条明确了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的准确性标准。
“相同口径” 指相同的编制范围、依据和建设标准。
“错误”不仅包括描述完全错误，也包括描述不准确、不完整或与设计图纸不符等情况。
7.3.4  本条明确了因工程量清单错误导致的综合误差率要求。
“相同口径” 指相同的编制范围、依据和建设标准。为量化清单错误对工程造价的实际影响，引入最高投标限价作为评判载体。
“综合误差率”是指以相同的设计文件为对象，因工程量清单的算术汇总错误、重复或漏项错误、工程量计算错误、特征描述错误等，导致据此编制的最高投标限价产生误差，各项误差正负抵消后的净误差金额，与以最终修正的工程量清单编制的正确最高投标限价的比率。
[bookmark: _Toc30960][bookmark: _Toc17569][bookmark: _Toc9721][bookmark: _Toc44410304][bookmark: _Toc43822291]
8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bookmark: _Toc12662][bookmark: _Toc7935][bookmark: _Toc19690][bookmark: _Toc44410305][bookmark: _Toc43822292]8.1  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8.1.1  本条明确了最高投标限价成果文件应包含的完整内容，确保其构成符合规范。
8.1.2  本条明确了最高投标限价封面的具体内容和盖章要求。
8.1.3  本条明确了扉页的详细内容及严格的签署、盖章和执业专用章要求，体现了最高投标限价的法律责任。
8.1.4  本条明确了编制说明应详细阐述的内容，特别是计价原则、依据和口径，增强限价编制的透明度与合理性。
8.1.5  本条明确了最高投标限价的计价表格格式应严格遵循《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的规定。
[bookmark: _Toc24246][bookmark: _Toc5445][bookmark: _Toc2899]8.2  过程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8.2.1  本条明确了最高投标限价编制过程中应形成的各类过程文件。
8.2.2  本条明确了最高投标限价工作底稿应重点包含综合单价组价过程、材料设备询价记录、各项费用计算过程等。
8.2.3  本条明确了编制最高投标限价所依据的各类文件与资料，如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市场价格信息等，均应归档。
[bookmark: _Toc9471][bookmark: _Toc13272][bookmark: _Toc1971]8.3  质量评定标准
8.3.1  本条强调，最高投标限价成果文件的格式与组成必须符合本标准第8.1节的规定。
8.3.3  本条明确了编制最高投标限价时的准确度要求：
1  单独编制最高投标限价时，误差是针对招标人发布的工程量清单而言，其“综合误差率”是指因最高投标限价自身的算术汇总错误、计价标准与取费错误、价格取定错误、措施项目等其他费用计算错误等，各项误差正负抵消后的净误差金额与最终修正的最高投标限价的比率。
2  同时编制工程量清单与限价时，误差是针对同一套招标图纸而言，其“综合误差率”是指因工程量清单错误（如算量、列项、特征描述错误）和最高投标限价编制错误共同导致的误差，经正负抵消后的净误差金额与最终修正的最高投标限价的比率。
[bookmark: _Toc44410308][bookmark: _Toc43822295][bookmark: _Toc14302][bookmark: _Toc22042][bookmark: _Toc14804]
9  竣工结算审核
[bookmark: _Toc14882][bookmark: _Toc26855][bookmark: _Toc11755][bookmark: _Toc44410309][bookmark: _Toc43822296]9.1  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9.1.1  本条明确了竣工结算审核成果文件应包含的组成部分，确保审核报告内容完整、结论清晰。
9.1.2  本条明确了竣工结算审核报告书封面的具体内容。
9.1.3  本条明确了竣工结算审核报告正文应系统阐述的内容，全面反映审核工作全貌。
9.1.4  本条明确了竣工结算审定签署表的内容要素及严格的签章要求，确认三方对审核结果的最终认可。
9.1.5  本条明确了竣工结算审核成果文件必须包含的各项费用审核对比表，以清晰展示送审与审定结果的差异及原因。
[bookmark: _Toc25862][bookmark: _Toc5319][bookmark: _Toc8052][bookmark: _Toc44410311][bookmark: _Toc43822298]9.2  过程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9.2.1  本条明确了竣工结算审核过程中应形成并保留的各类过程文件。
9.2.2  本条明确了竣工结算审核工作底稿应包含工程量核实记录、单价审核依据、变更索赔审核过程等核心内容。
9.2.3  本条明确了竣工结算审核所依据的全部资料，如送审结算书、施工合同、变更签证、会议纪要等，均应详细列明并归档。
[bookmark: _Toc12117][bookmark: _Toc12061][bookmark: _Toc5357]9.3  质量评定标准
9.3.1  本条强调，竣工结算审核成果文件的格式与组成必须符合本标准第9.1节的规定。
9.3.3  本条明确了竣工结算审核成果文件的准确度要求。
“相同口径” 指相同的审核依据、范围、方法和深度。
“综合误差率” 是指审核结论中因工程量计算错误、单价取定和调整错误、各项费用计算错误等，各项误差正负抵消后的净误差金额与最终修正的审定结算总额的比率。审核单位出具的审定结算造价，与最终第三方审计机构或权威部门复核确认的结算造价进行对比，在扣除审核报告出具后新出现的有效证据所导致的造价变化后计算的误差。审核报告中已明确阐述并经委托方确认的审价分歧不计入误差。

[bookmark: _Toc44410312][bookmark: _Toc43822299][bookmark: _Toc17495][bookmark: _Toc13707][bookmark: _Toc30498]

10  全过程造价管理咨询
[bookmark: _Toc12244][bookmark: _Toc22965][bookmark: _Toc7011][bookmark: _Toc44410313][bookmark: _Toc43822300]10.1  一 般 规 定
10.1.1  本条明确了全过程造价管理咨询业务覆盖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包括决策、设计、发承包、实施和竣工五个阶段。除各阶段法定成果文件外，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尚需提供一系列动态管理服务。其中，“清标”工作特指在评标阶段，经评标委员会授权并由招标人委托，由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对投标文件进行的基础性、分析性整理。其核心目的在于，在不改变投标文件实质性内容的前提下，系统性地发现投标报价中存在的疑问、差异及潜在风险，为评标委员会的决策提供客观、专业的商务支持，并揭示合同双方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
10.1.2  本条明确了全过程各阶段造价控制的基本原则与内在逻辑。各阶段造价成果文件应形成逐级控制关系，即在相同口径下，设计概算应不突破投资估算，施工图预算与最高投标限价应不突破设计概算。为实现这一目标，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包括但不限于：积极应用工程造价领域的数字化创新技术以提升质量与效率；建立并维护完善的合同管理体系；注重各阶段成果文件的关联性与数据衔接；实施实时跟踪、及时纠偏的动态管理机制，确保造价目标始终处于受控状态。
[bookmark: _Toc21030][bookmark: _Toc12861][bookmark: _Toc19419]10.2  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10.2.1  本条明确了承担全过程造价管理咨询业务时，除本标准第4至9章规定的各阶段成果文件外，根据合同约定出具的各类专项咨询报告（如资金计划、清标报告、动态管理报告等）也应遵循统一的成果文件组成要求（封面、签署页、目录、编制说明、正文、附件等）。
10.2.2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是以货币形式综合反映建设期内资金投入水平与时间安排的总体部署。本条明确了该计划应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合同支付条款等动态编制，其成果文件应清晰反映不同时间节点的资金需求、来源及支付安排，为委托方的资金筹措与管理提供精准依据。
10.2.3  在全过程咨询中，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建立系统的合同管理体系。本条强调，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应协助委托方完善合同要素，对影响工程造价的因素进行持续的风险分析与预测，并及时提出专业建议。通过出具工程造价动态管理报告，实现对项目造价的事前预测、事中控制和事后分析。
10.2.4  清标报告应在开标后、定标前完成。本条明确了其成果文件应客观、公正地反映清标范围、方法、过程及结论，重点对投标报价的算术性、符合性、合理性及存在的风险进行系统性分析与说明，为定标决策提供核心商务依据。
10.2.5  工程计量与支付审核是实施阶段造价控制的关键环节。本条明确了其成果文件应严格依据合同约定，按时、按周期出具。报告核心内容应围绕合同中的支付条款展开，包括但不限于：对已完工程量的核实、应付工程价款的计算、预付款及质量保证金的扣回、变更及索赔款项的审核等，确保支付准确、有据，有效防止超付。
10.2.6  工程变更与索赔（含合同价款调整）审核贵在及时、高效。本条明确了其成果文件审核应确保程序有效、依据完整、资料充分、逻辑关联。审核报告应针对法律法规变化、工程变更、工程量清单缺陷、物价波动、暂估价、计日工、不可抗力、工程索赔等合同约定可调整事项，结合具体证据，给出明确的审核意见。
10.2.7  工程造价动态管理报告是项目造价执行的“晴雨表”。本条明确了该报告应定期或适时编制，动态反映已确定造价、预测未来变化、预警超支风险，并与批准的投资控制目标进行对比分析。其目的在于使委托人能实时掌握造价状况，洞察偏差原因，以便及时做出决策并采取有效的调控措施。
[bookmark: _Toc4184][bookmark: _Toc1585][bookmark: _Toc14822]10.4  质量评定标准
10.4.1  本条强调，本章所述各类专项咨询成果文件的格式、组成和内容，必须符合本标准第10.2节的相关规定。
10.4.2  本条明确了合格的项目资金使用计划成果文件，其计划额度应与项目总体投资控制目标相协调，编制依据充分，且与项目进度和合同支付条款紧密挂钩。
10.4.3  本条明确了合格的工程合同价款条款咨询报告，其内容必须符合法律法规，条款设置完整、清晰、无重大歧义或矛盾，且不得与招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相悖。
10.4.4  本条明确了合格的清标报告必须遵循客观、公正、保密原则，分析全面、深入，结论定性准确，能有效识别重大报价风险。
10.4.5  工程计量与支付审核报告的编制，必须首先遵从合同约定，其方法深度应符合《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的相关规定。本条所述的综合误差率，是指因审核依据错误、计算错误等导致的各项误差正负抵消后的净误差金额，与修正后的应支付总额的比率。当期支付审核的误差率应小于5%，且累计支付金额绝不允许超付。
10.4.6  工程变更与索赔审核报告的编制，必须首先遵循合同约定，其方法深度应符合《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的规定。本条所述的综合误差率，是指因审核依据错误、计算错误等导致的各项误差正负抵消后的净误差金额，与修正后的审核结论金额的比率。
10.4.7  本条明确了合格的工程造价动态管理报告，必须数据准确、更新及时、分析预测合理，能有效服务于项目决策与成本控制。
[bookmark: _Toc43822303][bookmark: _Toc44410316][bookmark: _Toc7430][bookmark: _Toc5819][bookmark: _Toc20407]
11  工程造价鉴定
[bookmark: _Toc10170][bookmark: _Toc9762][bookmark: _Toc43822304][bookmark: _Toc44410317][bookmark: _Toc4996]11.1  成果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11.1.1  本条明确了工程造价鉴定成果文件的类型及鉴定意见书的标准构成，确保文书要素齐全、结构严谨，能够全面反映鉴定过程和结论。
11.1.2  本条明确了鉴定意见书封面的必备信息要素，要求格式规范统一，体现文书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11.1.3  声明是鉴定意见书的灵魂。本条要求声明必须明确阐述鉴定机构和人员的资质合规性、立场的独立公正性、鉴定依据的限定性（以委托人/当事人提交并经质证的证据材料为准），以及鉴定意见的使用范围和责任界限。
11.1.4  本条明确了“基本情况”部分应准确、完整地记载鉴定委托的核心信息，包括委托人、委托事项与范围、送鉴材料、当事人、鉴定机构与人员等，确保鉴定活动的可追溯性。
11.1.5  本条明确了鉴定意见书的落款必须符合法定形式。要求两名及以上鉴定人签字并盖执业专用章，审核人签字并盖执业专用章，鉴定机构负责人签字或盖章，并盖鉴定机构公章。这是鉴定意见书具备法律效力的形式要件。
11.1.6  本条明确了附件的收录范围。附件是支撑鉴定意见的全部重要过程文件和依据性材料，应系统编目。鉴定委托书原件作为鉴定权源的根本依据，应留存于鉴定机构的合同档案中妥善归档。
11.1.7  本条明确了鉴定意见的三种形式及其适用条件。特别强调，对于当事人在鉴定过程中达成的书面妥协性意见，虽可纳入确定性意见，但必须在鉴定意见中明确标注其妥协性质，以保持鉴定机构的中立性和报告的透明度。
11.1.8  本条强调了鉴定成果文件的文书格式必须严格参照《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范》（GB/T 51262）及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的相关规定执行，确保行业内的统一性和规范性。
[bookmark: _Toc30677][bookmark: _Toc16975][bookmark: _Toc44410318][bookmark: _Toc13072][bookmark: _Toc43822305]11.2  过程文件的组成和要求
11.2.1  本条列举了鉴定过程文件应包含的主要内容，强调所有在鉴定过程中形成的、未纳入附件的材料，均应作为过程文件完整归档，以实现鉴定全过程的可重现性。
11.2.2  鉴定方案是鉴定工作的路线图。本条要求鉴定人必须制定详细的鉴定方案，内容需涵盖鉴定依据、标准、内容、工作进度及需当事人配合的事项等，确保鉴定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
11.2.3  工作底稿是鉴定意见的基石。本条明确了工作底稿应包含的核心内容，如工程量核实记录、现场勘验记录、计价过程文件等。强调所有在鉴定过程中形成的工作记录，均应完整、清晰地归档保存。
11.2.4  本条要求对鉴定中使用或移交的所有资料建立详细清单，明确存档或移交单位，并办理完备的交接手续。确保所有资料流转有记录，责任可追溯。
[bookmark: _Toc28561][bookmark: _Toc18847][bookmark: _Toc43822306][bookmark: _Toc25476][bookmark: _Toc44410319]11.3  质量评定标准
11.3.1  本条强调，鉴定成果文件的格式与组成必须符合本标准第11.1节的详细规定。
11.3.3  本条是鉴定工作的边界红线。明确规定鉴定范围和内容必须严格限定于鉴定委托书授权范围内，严禁超范围鉴定或遗漏委托事项。
11.3.4  在合同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本条要求鉴定成果文件所采用的鉴定方法必须符合当事人的合同约定。这是评定鉴定工作是否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否合规的重要标准。
11.3.5  本条是针对合同无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特殊情形的补充规定。它明确了在此条件下，鉴定机构不应擅自作出结论性意见，而应逐项说明情况、归纳分歧、出具推断性或选择性意见，或说明无法作出意见的理由。此条规定旨在防止鉴定工作“以鉴代审”，超越鉴定职责权限。
